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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德恒01F20252010-11号 

致：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注

册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国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联合颁布

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利发

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房地产业务专项法律意见》及其

他必要的鉴证意见。根据上交所向发行人出具的《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

融资）﹝2026﹞22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就《审核问询函》

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表法律意见的有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2026 年 4 月 16 日，立信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6]第 ZG11035 号”

的《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二〇二五年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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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2025 年度审计报告》”）。现本所就发行人 2025 年 9-12 月期间（以下

简称“补充期间”）或《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生的与本

次发行有关的重要事项（以下简称“期间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述报告期指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依据的事实

的基础上，就本补充法律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和资料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

关事项向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和必要的讨论，并取得了

相关证明材料。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中

所作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使用的术语、名称、

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一）》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进行充分核查

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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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

授权”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对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的相关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通过本次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

决议尚在有效期内。 

2026 年 4 月 7 日，上交所出具了《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交易所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现阶段所必须的批准和授权，并经上

交所审核通过，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经营活动处于有效持

续状态，未发生任何导致其丧失本次发行之主体资格的情形。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实质条件”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的情况。补充期间及期间事项涉及实质条件的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本次可转债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募集说明书》中明确了

具体的转换办法，符合《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 

2．本次可转债将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转换办法向债券持有人换发股票，

债券持有人可以选择是否转换，符合《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等组织机构且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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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含本数），

按发行规模上限 50 亿元测算，预计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不少于发行人债券一年的利息，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 

3．如本法律意见第三章“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之“（三）发行人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部分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第十

二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 

（三）发行人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应当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且不得用于弥补亏损

和非生产性支出，具体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

项的规定。 

（2）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为持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的情形，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第（二）项的规定。 

（3）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发

行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4）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未用于弥补亏损或非生产性支出，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良好，符合《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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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及本次发行方案测算，发行

人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符合

《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及本次发行方案测算，发行

人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累计债

券余额未超过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5.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次发行应同时满足《注

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

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 

（3）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一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者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公司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

违法行为。 

6.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下列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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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

实，仍处于继续状态； 

（2）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四）发行人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方案，本次可转债所转换的股票自可转债发行结

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2．根据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方案，本次可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后方

可转换为公司股票，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者不转换股票有选择权，并于转股

的次日成为公司的股东，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3．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低于认购邀请书发

出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且不得向下修正，符

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4．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则及方式，本次

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

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应当同时调整转股

价格，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5．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赎回条款，规定公司可按事先约定

的条件和价格赎回尚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一款的规定； 

6．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回售条款，规定债券持有人可按事

先约定的条件和价格将所持债券回售给公司，公司改变公告的募集资金用途的，

赋予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 

7．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受托管理事项，符合《可转债管理

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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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明确可转

债持有人通过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可转债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

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项，符合《可转债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9．本次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构成债券违约的情形、违约责任及

其承担方式以及可转债发生违约后的诉讼、仲裁或其他争议解决机制，符合《可

转债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五）本次发行符合《第18号法律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书面说明，发行人不存在违反《第 18 号法律

适用意见》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要求的情形，具体如下： 

1．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持有的财务性投资主要为基于业务合

作的目的持有的少数股权投资，投资金额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比例未超过 30.00%，因此，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

务性投资，符合《第 18 号法律适用意见》关于《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的理解

与适用；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

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严重损害发行人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严重损害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

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不存在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第

18 号法律适用意见》关于《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理解与适用； 

3．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及本次发行方案测算，本次

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未超过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且发行人最近三年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年均余额为 1,329.37 亿元，发行人具

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符合《第 18 号法律适用意见》关于

《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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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符合《第7号监管指引》的相关规定 

《第 7 号监管指引》规定：“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从事金融

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外，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类金

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融资担保、商业保理、典当及小额贷款等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开展类金融业务的情形，符合《第

7 号监管指引》第 7-1 条的相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

册管理办法》《可转债管理办法》《第 18 号法律适用意见》《第 7 号监管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能够独立作出

生产经营决策，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自主完成其业务经营，

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五、发行人的股东 

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总股本为 11,970,443,418 股，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 

性质 

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72 4,874,942,462 0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 357,138,810 0 无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7 175,821,300 0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 171,800,323 0 无 —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5 162,150,000 0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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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 

性质 

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118,475,712 0 无 —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88 105,032,531 0 无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1 84,611,778 0 无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64,568,022 0 无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61,160,231 0 无 — 

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未将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进行质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保利集团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或其公司章程

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资格。 

六、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七、发行人的股本及

其演变”中披露了发行人的股本演变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的股本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核查，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的

经营范围和取得的资质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2025 年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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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房地产开发的重要子公司取得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资质等级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保利华南实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粤房开证字贰

1311000 
二级 2023.6.7 2026.6.7 

佛山三水保利

鑫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粤房开证字贰

1311268 
二级 2025.9.25 2028.9.25 

合肥和冉房地

产开发公司 

合肥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 
皖房 A20220075 二级 2025.5.13 2028.5.12 

安徽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合肥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 
皖房 A20250055 二级 2025.10.29 2028.10.27 

北京建保常筑

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 
CY-A-10994 二级 2025.12.31 2028.12.25 

保利（北京）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开企[2009]894

号 
壹级 2025.3.24 2027.12.22 

莆田中玺投资

有限公司 

莆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PT-16040006789

000 
二级 2022.1.21 2099.12.31 

保利（莆田）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莆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PT-14550006789

000 
二级 2017.3.29 2026.5.18 

广州君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粤房开证字贰

0100675 
二级 2025.11.12 2028.11.12 

保利（三亚）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三亚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 
房 46020000178 二级 2025.10.30 2028.10.29 

三亚保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 
房 46020000303 二级 2025.10.30 2026.12.4 

保利（海南）

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三亚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 
房 46010000802 二级 2026.4.16 2029.4.15 

保利发展（山

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 
020221048 二级 2025.4.30 2028.4.30 

上海保利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沪房管开第

01259 号 
二级 2009.5.22 202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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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资质等级 发证日期 有效期限 

上海燊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沪房管开第

02385 号 
二级 2022.9.1 2028.9.1 

上海锦雍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 

沪房管开第

02584 号 
二级 2022.11.8 2028.12.12 

上海广沅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委员会 

沪房管开第

02396 号 
二级 2022.9.7 2028.9.7 

陕西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陕建房[2022]387

号 
二级 2022.6.10 2028.7.5 

注 1：广州保韵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于 2026 年 3 月

21 日到期，目前正在办理续期手续；佛山保利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到期，目前正在办理续期手续。 

注 2：保利（中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已于 2024 年 8 月 24 日到

期、上海保锦润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已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到期，西安

中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已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到期，陕西尚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已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到期，上海锦岸汇置业有限

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已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到期。因其开发的项目已完成全部竣工

备案手续，且没有其他开发项目储备，保利（中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保锦润房地

产有限公司、西安中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陕西尚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锦岸汇

置业有限公司决定不再办理续期手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

与房地产业务紧密相关的其他子公司取得的主要资质未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已经有关部门批准，

发行人具有从事经营范围内业务的相关资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

发行人在中国香港设立直接控股的境外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恒福

（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香

港设立恒远（香港）服务有限公司、信保（广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

香港设立中保信（香港）有限公司未发生重大变更事项，无需办理相关境外投资

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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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主营业务未发生变

化。 

（四）根据发行人《2023 年度审计报告》《2024 年度审计报告》及《2025

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57%、99.56%、99.77%，发行人近三年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2025 年度，发行人重要子公司共计 30 家，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1 

合肥和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安徽合肥 2022.4.19 90,000 

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

工程设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

作业除外）；建设工程施工；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电气安装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

家用电器安装服务；物业管理；酒

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 

安徽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安徽合肥 2014.2.17 50,000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品房出租；

房屋工程设计；旧楼拆除；道路及

土方工程、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冷

气工程施工、安装、管理；物业、

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北京建保常筑

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 2022.12.06 130,000 

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 保利（北京） 北京 2022.5.13 1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家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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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计；家居装饰；接受委托从事物业

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

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5 
莆田中玺投资

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 2021.11.26 200,000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物业管理；房地产评估；土地

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6 

保利（莆田）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福建莆田 2017.1.10 5,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对

房地产行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 
富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1993.12.16 40,000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设计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

安装服务;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建

筑工程、土木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

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建材、装饰材料批发;

灯具、装饰物品批发;陶瓷、玻璃器

皿批发;厨房设备及厨房用品批发;

卫生盥洗设备及用具批发;家用电

器批发;陶瓷装饰材料零售;木质装

饰材料零售;金属装饰材料零售;装

修用玻璃零售;灯具零售;五金零售;

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 

8 
广州君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广东广州 2017.12.15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商品批

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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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司 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停车场经营 

9 

广州市保利国

贸投资有限公

司 

广东广州 2006.4.14 10,000 

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创业

投资；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

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

出口；餐饮管理；票务服务;向游客

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

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 

10 
广州保韵置业

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2022.12.20 1,000 

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房地产咨询;房地

产经纪;房地产评估;柜台、摊位出

租;停车场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房地产开发经

营; 

11 
广州保利城改

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2013.11.1 1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投资咨

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12 

保利(海南)旅

游发展有限公

司 

海南海口 2018.6.5 50,000 

旅游产业及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养

生养老项目投资、房屋租赁、房屋

工程设计、旧楼拆迁、道路与土方

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冷气工

程及管道安装、酒店经营管理、会

展会议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

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

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3 

保利（三亚）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海南三亚 2012.10.25 2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

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旅

游业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房地产咨询；咨询策划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养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房屋拆迁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商务代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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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办服务；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餐饮管理（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14 
三亚保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 2023.11.2 2,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房地

产咨询；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房屋拆迁服务；房地产经纪；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商业综合

体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酒

店管理；物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15 
保利华南实业

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2005.7.13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国内贸易；场地出租及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件设计；

室内清洁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水

电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 

佛山保利兴泰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广东佛山 2014.7.16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酒

店管理；室内清洁服务；室内装饰

设计；水电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佛山三水保利

鑫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 2013.7.4 130,000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酒店管理，

场地出租与管理，室内清洁，室内

外装饰设计服务，承接：水电安装

工程，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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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 
保利发展（山

东）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 2008.3.25 50,000 

市政设施配套工程；物业管理；房

地产开发；房地产销售；经济信息

咨询服务（不得经营金融、证券、

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9 

西安中尚硕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陕西西安 2022.6.09 490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

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0 

陕西保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陕西西安 2013.5.13 5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酒店管理；装饰装修工程

的设计、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 

陕西尚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陕西西安 2014.4.16 10,100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

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22 
上海保利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2007.1.11 5,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物业管理，通用设备的安装

（特种设备除外）。（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3 
上海燊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上海 2022.8.25 240,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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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司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建筑

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4 
上海锦雍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 2021.6.23 31,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停

车场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5 
上海广沅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 2021.3.30 400,000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

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养老服务；

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企业管理；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

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广告制作；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

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6 上海保锦润房 上海 2022.10.9 96,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4-1-19 

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地产有限公司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

住房租赁；物业管理；普通机械设

备安装服务；通用设备修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7 
上海锦岸汇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 2022.10.8 181,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

物业管理；通用设备修理；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8 
保利物业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1996.6.26 55,333.34 

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家政服务;建

筑物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家具销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

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日用品批发;企

业管理;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餐

饮管理;日用百货销售;新鲜水果零

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鲜肉

零售;鲜蛋零售;水产品零售;旅行社

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城市

绿化管理;办公服务;停车场服务;洗

烫服务;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通信设备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

疗服务）;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疗设备

租赁;养老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洗车服务;再

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外卖递送服务;医院管理;病人陪护

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文艺创作;专业设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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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摄影扩

印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新鲜蔬

菜零售;票务代理服务;二手车经销;

日用电器修理;代驾服务;水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环保咨询服务;物联

网应用服务;咨询策划服务;航空商

务服务;五金产品零售;汽车零配件

零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对外承包工程;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

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工程管

理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广告

发布;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汽

车销售;充电桩销售;消防技术服务;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办公设备耗材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杂

品销售;林业产品销售;制冷、空调设

备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体育场地设施

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歌舞娱乐活动;游艺娱乐活动;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酒类经营;劳

务派遣服务;餐饮服务;小食杂;道路

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消防设施

工程施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 

29 

保利（中山）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广东中山 2010.12.30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商业用房出租；承接室内装饰工程；

物业管理；餐饮服务；旅馆业；公

共场所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家庭服务；打字复印服务；停

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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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经营范围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酒

店管理；酒店管理咨询服务；销售：

日用百货、鲜花；食品经营；出版

物零售；物业租赁；代收水电费；

烟草专卖零售；婚庆礼仪服务；客

运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0 
恒福（香港）

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2010.10.5 

100 万美

元 
——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重要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上述重要子公司为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人持有的上述重要子公司的股权中部分股权存在因为自身或子公司借款提供

担保而被质押的情形，不存在司法冻结、查封、权属争议等权利限制情形。 

（六）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发行人为永久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不存在

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根据发行人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发行人近三年连续盈

利。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

障碍。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公司章程》及《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进行了核查。

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情况如下： 

1．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保利集团持有发行人 40.72%的股份，为发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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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与保利集团之间存在基于股权的关联关系。 

2．由保利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 

经核查，2025 年度，与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关联资金往

来的由保利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主要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1 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2 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3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4 北京保利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保利拍卖有限公司 

7 合肥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8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 深圳市保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1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3 中国丝绸服装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丝帝锦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15 珠海城建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16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17 佛山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18 广州保利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19 南京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20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21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2 西藏博华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 珠海孚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广州嘉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5 保利财务有限公司 

26 广东长大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7 北京新保利大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 广州东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9 南宁市柳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沈阳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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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31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32 中艺东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33 上海市黄浦江行人隧道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34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35 哈尔滨保利科技大厦有限公司 

36 保利艺术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37 保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 武汉常阳润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9 连云港保利润科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40 宁波保隽置业有限公司 

41 保利酒业有限公司 

42 抚州保利影业有限公司 

43 广州广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4 深圳深远贸易有限公司 

45 保利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6 四川中艺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47 深圳市保利城实业有限公司 

48 广州保珺置业有限公司 

49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50 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北京）有限公司 

51 甘肃久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52 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53 山东中艺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54 中工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55 中艺国际储运（北京）有限公司 

56 广西铁投三岸投资有限公司 

57 深圳保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8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59 中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0 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1 中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62 河南保利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63 云南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64 广州保雅置业有限公司 

65 海诚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66 杭州保利大丰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67 西安浐灞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68 保久（韶关）新材料有限公司 

69 中和招标有限公司 

70 湖北保利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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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71 宁波文化广场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3．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 

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包括：发行人、保利集团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前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十八周岁的

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4．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 

经核查，报告期末，与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关联资金往来

的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和上述已披露的关联方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发行人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1 国铁保利设计院有限公司 45.00% 张艳华担任副董事长 

2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40.00% 唐翔担任董事长 

4 
珠海和乐教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 吴兰玉担任董事长 

5．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经核查，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

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6．其他关联方 

经核查，2025 年度，保利集团控制的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管理的合伙企业与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吸

收股权投资（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所律师将上述合伙企

业及/或该等合伙企业投资的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除外）认定为发行人关

联方。2025 年度，上述企业中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的企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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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1 珠海保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珠海浩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珠海嘉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珠海鼎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珠海嘉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珠海顺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 珠海顺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佛山市旭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珠海信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珠海韵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佛山市旭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 珠海固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 嘉兴泓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 珠海顺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 珠海利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 嘉兴泓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 珠海骐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珠海泓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珠海墨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珠海墨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 珠海阳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 珠海和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 珠海润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 珠海泓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珠海墨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 珠海翊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 珠海利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 珠海宝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 珠海和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 珠海旭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 西藏守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 珠海鼎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 珠海浩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 珠海墨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 珠海旭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 珠海泓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 珠海崇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 珠海崇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 佛山市承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 珠海市骏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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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珠海联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 佛山市骏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 佛山市琏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 佛山市琏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 珠海时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 珠海崇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 珠海联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 佛山市琏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 佛山市御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佛山市琏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 珠海润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 珠海市骏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 嘉兴优臻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 珠海恒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 嘉兴利安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 珠海崇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 厦门凯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 厦门凯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 厦门景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 海南泓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 海南景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 厦门辰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 珠海崇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 海南景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 佛山市御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 三亚碧海锦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67 珠海旭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 三亚碧海锦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9 珠海润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审计报告》及关联交易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5

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主要关联交易包括：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度，发行人与保利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劳务、提供

物业服务、设计服务等，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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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保利集团 接受劳务 86.8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保利集团 
物业服务 132.67 

设计服务 145.28 

（3）关联资金往来 

①应收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账面余额 

保利集团 应收账款 37.96 

②应付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保利集团 应付账款 10.75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的应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标

准，无需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发行人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2．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度，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的关

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劳务、采购商品、提供物业服务、设计服务、关联资金拆借、

出租物业、租赁物业、存放存款等，具体情况如下：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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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合肥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52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7 

中国丝绸服装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5.00 

中艺东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6,627.21 

保利酒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55.29 

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北京）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216.95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0.75 

广州广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5.35 

佛山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58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9.16 

中丝帝锦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91 

云南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00 

西安浐灞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72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828.22 

北京保利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服务 37.30 

广东保利拍卖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1.00 

四川中艺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61.09 

深圳市保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56.13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82.38 

珠海城建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85.48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39.92 

承接工程 11.89 

上海市黄浦江行人隧道联合发展有限公

司 
 物业服务 1,005.48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7.92 

哈尔滨保利科技大厦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25.49 

广东长大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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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深圳市保利城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27.23 

沈阳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0.02 

宁波保隽置业有限公司 承接工程 52.61 

山东中艺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486.43 

中工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0.83 

中艺国际储运（北京）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0.42 

广西铁投三岸投资有限公司 承接工程 89.91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2.59 

深圳保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82.12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27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1.32 

保利南方集团 承接工程 8.85 

广州保雅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48.24 

广州东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10.53 

广州保珺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5.49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60.49 

海诚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24 

杭州保利大丰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0.90 

广州嘉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7.02 

珠海孚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4.17 

三亚碧海锦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33.84 

（3） 关联租赁 

①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 

租赁收入金额 

（万元）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石家庄保利影城 76.35 

南海保利水城影城 71.60 

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保利中心写字楼 691.04 

佛山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中山保利影城 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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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 

租赁收入金额 

（万元） 

广东保利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保利中心写字楼 9.49 

南京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合肥瑶海保利影城 53.80 

珠海孚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保利发展广场写字楼 11.78 

广州嘉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保利发展广场写字楼 68.70 

蓟门壹号写字楼 14.52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保利发展广场写字楼 281.59 

保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保利国际广场 24.10 

广州保利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广州中环广场影城 196.36 

广州广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保利电商港仓库 10.34 

②发行人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 

确认的租赁费 

（万元）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保利大厦办公楼 10.07 

武汉常阳润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保利上城商铺 40.12 

连云港保利润科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连云港水木芳华剧院 5.04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安苑里住宅 3.00 

（4） 关联方资金拆借（借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借主要为向保利财务借入的资金。保

利财务系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保利集团联合下属企业共同设立

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具备在企业集团内部从事存款、贷款业务的资质。2025

年度，发行人与保利财务发生的资金借入情况如下： 

出借方名

称 

拆借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借款利率 

保利财务 7,000.00 2024 年 5 月 30 日 2029 年 5 月 30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75 基点，按年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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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方名

称 

拆借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借款利率 

保利财务 6,000.00 2025 年 6 月 30 日 2029 年 5 月 31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75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220.00 2025 年 1 月 16 日 2039 年 5 月 6 日 
利率按 5 年期以上 LPR 减 75 基点，按年

浮动 

保利财务 35,000.00 2025 年 7 月 18 日 2028 年 7 月 18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40,000.00 2025 年 11 月 28 日 2028 年 11 月 28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25,000.00 2025 年 3 月 26 日 2028 年 3 月 26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30 基点，按季浮动 

 10,000.00 2025 年 12 月 19 日 2028 年 12 月 19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季浮动 

保利财务 20,000.00 2025 年 5 月 8 日 2028 年 4 月 14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7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6,500.00 2025 年 5 月 27 日 2028 年 4 月 14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76 基点，按年浮动 

 10,000.00 2025 年 7 月 8 日 2028 年 4 月 14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7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20,000.00  2025 年 5 月 29 日 2028 年 5 月 29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30,000.00  2025 年 4 月 30 日 2028 年 4 月 30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50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12,000.00  2025 年 6 月 30 日 2029 年 5 月 31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55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45,000.00  2025 年 7 月 15 日 2028 年 7 月 14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50,000.00  2025 年 8 月 28 日 2028 年 8 月 28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季浮动 

保利财务 36,000 .00 2025 年 9 月 10 日 2028 年 9 月 11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季浮动 

保利财务 22,500 .00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8 年 9 月 25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年浮动 

保利财务 32,000.00 2025 年 11 月 28 日 2028 年 9 月 25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季浮动 

保利财务 30,000.00 2025 年 10 月 22 日 2028 年 9 月 11 日 利率按 1 年期 LPR 减 66 基点，按季浮动 

（5） 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2025.12.31 

金额（万元） 

保利财务 存放存款 4,600,143.03 

（6）关联资金往来 

I．应收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6.62 

其他应收款 12,303.71 

北京新保利大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应收股利 538.89 

深圳市保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56.68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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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西藏博华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19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应收股利 2,000.00 

宁波保隽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资产 5.81 

南宁市柳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4.76 

广东长大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3.95 

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0.06 

四川中艺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9.77 

广州保珺置业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82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9.73 

广西铁投三岸投资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77.64 

合同资产 1.02 

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北京)有限公

司 
预付账款 1,451.12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保久(韶关)新材料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56 

哈尔滨保利科技大厦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8.12 

上海市黄浦江行人隧道联合发展有限

公司 
应收账款 90.03 

中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预付账款 0.78 

深圳保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68.50 

山东中艺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 
应收账款 27.62 

海诚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09 

中和招标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2 

Grantwell GP Limited 其他应收款 3.89 

报告期末，发行人对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303.71 万元的其他应收

款形成原因为：2018 年发行人全资公司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保利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股东方共同成立郑州保利永和房地产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郑州保利文化广场项目。郑州保利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郑州保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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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根据各方股东签署的相关协议，项目后续投资均由各方

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对等投入、对等使用项目盈余资金。上述其他应收款即为保利

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方根据持股比例对等使用的郑州保利永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盈余资金。 

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系收购关联方股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等原因产生，属

于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资金往来，且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上交

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

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其他应收款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II．应付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03.05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57.20 

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合同负债 0.24 

其他应付款 132.77 

广州保利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31.91 

广州嘉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合同负债 1.42 

其他应付款 64.02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7.56 

其他应付款 6.70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49.53 

其他应付款 47.75 

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应付款 0.60 

中国丝绸服装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46.42 

其他应付款 0.46 

中丝帝锦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0.05 

保利酒业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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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广州广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80.08 

抚州保利影业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20.00 

保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6.57 

深圳深远贸易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0.33 

其他应付款 1.00 

保利艺术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0.10 

中艺东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00 

应付账款 1.50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6.24 

四川中艺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5.01 

深圳市保利城实业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合同负债 12.29 

保利南方集团 其他应付款 6,421.28 

保利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北京）有限公

司 

应付账款 5,066.17 

其他应付款 1,686.63 

中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0.21 

甘肃久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9.07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合同负债 28.20 

湖北保利置业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合同负债 4.35 

河南保利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2.00 

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7.41 

其他应付款 1.00 

宁波文化广场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 
应付账款 5.00 

西安浐灞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00 

中轻物产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49 

中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0.20 

南京保利影城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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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5.00 

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2.50 

保利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96 

长大市政工程（广东）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00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0.84 

上述保利南方集团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发行人于 2018 年收购保利南方集团持

有的保利协鑫（徐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6.00%的股权时，根据协议约定，尚

待按照项目公司最终税务清算结果确定并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价款。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发行人与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及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度，发行人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和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以外的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劳务、承接工程、出租物业、提供物业

服务、销售服务、提供担保等，具体情况如下：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12.31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承接工程 19.42 

物业服务 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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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联租赁 

①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 

租赁收入金额（万元）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保利发展广场 43.08 

（4） 关联方担保 

2025 年度，发行人对关联方提供担保主要为根据持股比例向由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合营联营企业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 
截至 2025.12.31 

担保余额（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保利（北京）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和信金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99,700.00 2022.12.16 2052.12.16 

（5） 关联方资金往来 

①应收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 
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国铁保利设计院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65 

其他应收款 2,280.78 

北京和信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6.79 

合同资产 283.17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35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北京和信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接工程 72.79 

物业服务 352.96 

销售服务 15.62 

珠海和乐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2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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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 

往来 
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珠海和乐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53 

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对等投入的原则，按照持股

比例向合营联营企业提供的股东借款，为房地产业务正常经营需要。经核查，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其他应收款不属

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②应付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北京和信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9,765.08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584.51 

珠海和乐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合同负债 20.74 

上述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金额较大的应付账款系正常业务开展过程中产

生的应付账款，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主要为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质保金

等以及合作项目中发行人作为股东方基于对等原则按照股权比例使用的合作项

目公司盈余资金。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与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度，发行人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提供销售服务、购

买股权等，具体情况如下： 

（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三亚碧海锦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服务 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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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买股权投资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2025 年度 

金额（万元） 

珠海利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27,991.62 

嘉兴泓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23,943.45 

广州恒铭企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10,380.75 

珠海旭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9,620.42 

珠海旭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4,810.21 

珠海顺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4,799.70 

佛山市旭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2,815.82 

珠海嘉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438.58 

佛山市承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股权投资 74.03 

（3） 关联资金往来 

I．应收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珠海嘉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66,645.31 

珠海恒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62,637.50 

珠海固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35,867.79 

嘉兴泓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73.15 

嘉兴利安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3,934.24 

珠海润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8,964.74 

珠海顺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9,787.23 

珠海顺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9,783.72 

珠海和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1,821.11 

珠海时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9,370.52 

珠海墨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9,745.83 

珠海润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9,145.55 

珠海信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1,924.51 

珠海宝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9,424.59 

嘉兴泓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6,9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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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珠海泓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6,901.82 

珠海联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5,900.78 

佛山市琏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6,000.00 

珠海崇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5,400.00 

珠海韵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8,639.53 

珠海鼎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4,500.00 

珠海利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5,760.02 

佛山市御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500.00 

珠海骐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070.00 

佛山市旭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604.29 

西藏守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418.00 

海南泓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25,661.94 

珠海市骏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0,055.27 

珠海保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2,557.48 

嘉兴优臻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1,000.00 

佛山市琏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445.00 

海南景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2,846.41 

厦门辰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93,676.13 

珠海浩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收款 22,444.69 

珠海崇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5,284.55 

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系保利集团下属子公司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通过其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发行人下属具体负责房地产开发

项目的子公司后，按照对等投入、对等使用的原则，在项目公司资金盈余的情况

下按照持股比例对等使用项目公司盈余资金，因此形成的发行人对该等企业的其

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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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II．应付项目 

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珠海市骏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271.43 

珠海联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8,800.00 

佛山市骏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7,217.60 

珠海墨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5,401.86 

珠海崇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0,188.39 

佛山市琏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2,777.20 

珠海墨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4,480.96 

珠海翊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5,587.56 

珠海阳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3,853.44 

珠海墨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841.92 

珠海和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061.93 

珠海崇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809.00 

珠海墨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651.72 

佛山市琏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852.70 

珠海泓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96.17 

珠海泓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56.05 

珠海崇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500.00 

海南景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1,523.30 

厦门景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7,500.00 

厦门凯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4,672.50 

厦门凯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2,8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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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 
往来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2025.12.31 

佛山市御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4,304.26 

三亚碧海锦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426.59 

三亚碧海锦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256.79 

珠海润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应付款 60.00 

上述其他应付款主要系保利集团控制的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通过其管理的合伙企业投资参股发行人下属具体负责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子公司后，根据对等投入原则，按照持股比例向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股

东借款；针对发行人与上述企业共同投资的非控股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发行人

根据对等使用原则，按照持股比例对等使用的项目公司盈余资金。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发行人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上交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5．发行人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等价有偿及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交易原

则进行，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标准。因此，该等关联交易是

公允的和合法、有效的，并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6．上述关联交易的一方有发行人股东或其下属企业。为维护发行人及关联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分别按照《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履行了相关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7．发行人在《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

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股东会上关联股东回避、董事

会上关联董事回避及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等。 

（三）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同业竞争情况未发生变化，发行人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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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九、发行人的主要资产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主要资产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一）房产 

1．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计入固定资产的主要房屋 

经核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计入

固定资产的主要房屋情况如下： 

序

号 
所有权人  房产名称 房屋座落 房产权证办理情况  

抵押、查封、冻

结等权利受限

情况 

1  

成都锦华悦

投资有限公

司 

四川东安阁

酒店 

成都市龙泉驿区

东安街道东安阁

路 671 号 

川（2022）龙泉驿区

不动产权第 0037334

号 

无 

2  

三亚论坛中

心建设有限

公司 

三亚保利瑰

丽酒店 

三亚市海棠区海

棠北路三亚财经

国际论坛中心酒

店主楼 

琼（2018）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29504 号 
抵押 

3  

保利（成都）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成都保利国

际广场 

成都市高新区吉

瑞二路 99 号 3 栋

1 单元 

川（2022）成都市不

动产权第 0199339 号

等，共 3 份 

抵押 

4  
保利华南实

业有限公司 

南海洲际酒

店 

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街道灯湖西路

20 号保利洲际酒

店 

粤房地权证佛字第

0200136550 号 A 
抵押 

5  

抚州华章文

化发展有限

公司 

抚州华章文

化项目三期 

王安石大道 2466

号（华章文化综

合体）酒店 

赣（2024）抚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29741 号 
无 

6  保利发展 

广州保利发

展广场（自

用部分） 

广州市海珠区阅

江中路 832 号 

粤（2021）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109403

号等，共计 82 份 

抵押 

7  

舟山保泓生

态文化旅游

区开发有限

公司 

舟山保利自

在海酒店、

商铺 

舟山市普陀区朱

家尖街道青山路

82 号自在海度假

村一期 

浙（2024）普陀区不

动产权第 0000960 号

等，共计 13 份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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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有权人  房产名称 房屋座落 房产权证办理情况  

抵押、查封、冻

结等权利受限

情况 

8  

阳江融驰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阳江保利海

陵岛酒店 

阳江市海陵岛十

里银滩西区保利

•银滩 N区五星级

度假酒店 

粤（2022）阳江市不

动产权第 0039605 号 
抵押 

9  

江门保利宏

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保利皇冠假

日酒店 

江门市蓬江区棠

下镇河滨新路

106 号 

粤（2025）江门市不

动产权第 0003742 号 
抵押 

10  

长春保利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长春保

利·中央公

园公寓 

长春汽车经济技

术开发区西湖大

路保利西湖大路

小区商业地块 9#

酒店 101 号 

吉（2022）长春市不

动产权第 0099408 号 
抵押 

 

2．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主要房屋 

经核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计入

投资性房地产的主要房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名称 房屋座落 房产权证办理情况 

抵押、查封、

冻结等权利受

限情况 

1  保利发展 

广州保利

发展广场

（出租部

分） 

广州市海珠区

阅江中路 832 号 

粤（2019）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964547

号等，共计 348 份 

抵押 

2  

北京保利

营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保利

国际广场 

北京市朝阳区

望京东园七区

19 号楼 

X 京房权证朝字第

1467984 号 
抵押 

3  

广州市保

利国贸投

资有限公

司 

广州保利

世贸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

新港东路 998 号

101 房、102 房、

202 房、301 房、

302 房 

海珠区新港东

路 1000 号 101

房、201 房、301

粤（2016）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074585

号等，共计 12 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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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名称 房屋座落 房产权证办理情况 

抵押、查封、

冻结等权利受

限情况 

房、401 房、501

房、601 房 

4  

北京利通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北京保利

大都汇 

北京市通州区

观音庵北街 4 号

院 1/2/4/5 号楼 

京（2020）通不动产

权第 0015116 号等，

共计 4 份 

无 

5  

南京国电

南自科技

院发展有

限公司 

南京和光

尘樾 

南京市鼓楼区

新模范马路 38

号 1-4 幢 

苏（2024）宁鼓不动

产权第 0012722 号

等，共计 3 份 

无 

6  

北京未来

科技城保

昌置业有

限公司 

保利未来

大都汇写

字楼 

北京市昌平区

英才南一街 13

号院1/2/4/5/6号

楼 

京（2025）昌不动产

权第 0047902 号等，

共计 5 份 

抵押 

7  

北京未来

科技城保

昌置业有

限公司 

保利未来

大都汇购

物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

英才南一街 12

号院1/2/3/4/5号

楼 

京（2023）昌不动产

权第 0051717 号等，

共计 5 份 

抵押 

8  

广州市新

谭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广州保利

棠馨花园

公寓 

广州市天河区

堂馨北二街 1

号、2 号 

粤（2024）广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104990

号等，共计 1,509 份 

无 

9  

成都市保

源泰和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成都保利

时光里 

成都市高新区

吉瑞二路99号1

栋、4 栋、5 栋 

川（2024）成都市不

动产权第0338980号

等，共计 6 份 

无 

10  

北京保利

通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保利

大都汇 

北京市通州区

观音庵街 2 号院

1/2 号楼 

京（2020）通不动产

权第 0015110 号等，

共计 3 份 

抵押 

注 1: 根据公司介绍，位于广州保利发展广场的产权证号为“粤（2019）广州市不动产

权第 00964580 号”的房屋部分为发行人自用，部分为出租，无法按照房产权证清晰分割。

该产权证已同时计入发行人固定资产“6.广州保利发展广场（自用部分）”及发行人投资性

房地产“1.广州保利发展广场（出租部分）”。 

3、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 

根据发行人说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尚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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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主要房屋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名称 资产名称 已取得土地权属证照 
房产权证

情况 

办理产权

证是否存

在法律障

碍 

1  

舟山保泓生态

文化旅游区开

发有限公司 

舟山保利自

在海一期-公

寓 

浙（2019）普陀区不动产

权第 0010980 号 
办理中 否 

2  

成都市保邑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保利中央峰

景-幼托园 

大邑国用（2012）第 1777

号、大邑国用（2012）第

1778 号 

办理中 否 

3  
汕头市荣信投

资有限公司 

汕头保利宜

华林语苑-肉

菜市场 

粤（2018）汕头市不动产

权第 0037875 号 
办理中 否 

4  

清远市兴海投

资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清远保利花

园-幼托园 

粤（2018）清远不动产权

第 5010251 号 
办理中 否 

5  
武汉庭瑞仁置

业有限公司 

保利滨江中

心-写字楼 

鄂（2017）武汉市市不动

产权第 0001119 号 
办理中 否 

6  
福州中邑置业

有限公司 

闽侯保利阅

云台-住宅 

闽（2021）闽侯县不动产

权第 0015472 号 
办理中 否 

7  

保利（重庆）投

资实业有限公

司 

保利江上明

珠-幼托园 

渝（2017）江北区不动产

权第 000135505 号 
办理中 否 

8  

青岛源诚西海

岸置业有限公

司 

保利领秀山

河-住宅 

鲁（2023）青岛市黄岛区

不动产权第 0533642 号 
办理中 否 

9  
武汉市星盛达

投资有限公司 

保利光谷中

心-写字楼 

武新国用（2015）第 031

号 
办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房屋系发行人自建物业，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发行人

取得房屋权属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发行人拥有的商标等无形资产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商标等文件，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商标

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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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申请注册的商标 

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与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等主营业务相关的主要商标合计 262 个。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

司拥有的与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主营业务相关的主要商标变化如下。 

（1）新增商标 4 项 

序

号 
商标图样 商标权人 

注册

类别 
注册号 商标专用权期限 

商标

状态 

他项

权利 

1 
 

保利发展 37 85234010 2025.10.7-2035.10.6 注册 无 

2 
 

保利发展 36 85221086 2025.10.7-2035.10.6 注册 无 

3 
 

保利发展 36 84744902 2025.9.21-2035.9.20 注册 无 

4 
 

保利发展 37 84743181 2025.9.21-2035.9.20 注册 无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注册商标均系自主申请取得，合法有效。 

2．被授权使用的商标 

经核查，补充期间，保利集团授权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使用的商标情况未

发生变化。 

（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开发房地产业务主要是通过委托

专业建筑施工单位承建，没有用作生产经营的机械设备。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为发

行人或下属子公司自行购置的运输工具、电子及办公设备和其他设备。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存在金额（账面原值）合计约为 140,249.88 万元的生产经

营设备（运输工具、电子及办公设备和其他设备）。 

经核查，上述主要财产均为发行人或其下属公司以合法方式取得，不存在产

权纠纷。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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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债券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尚未履行完毕的已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债券情况如下： 

1. 发行中期票据 

（1） 2021 年度中期票据 

发行人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册 10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100

亿元普通中期票据；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上述注册事项，以及后续发行普

通中期票据的全部事宜。 

2021 年 3 月 17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1〕MTN190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同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

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191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

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根据发行人《2021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了 2021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兑付日为 2026 年 11 月 17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20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3.55%。 

（2） 2022 年度中期票据 

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册 10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

发行 100 亿元普通中期票据；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上述注册事项，以及后

续发行普通中期票据的全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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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0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2〕MTN315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了 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4 月 28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

均为 5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3.51%。 

2022 年 5 月 5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2〕MTN402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同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MTN403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

册，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发行了 2022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17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6 月 17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

均为 10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3.38%。 

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册 100 亿元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发行人

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100 亿元债务融资工具，其中，中期票据 50 亿元、

短期融资券 50 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上述注册事项，以及后续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宜。 

2022 年 11 月 7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2〕MTN1045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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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同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2〕MTN1075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

册，注册金额为 25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了 2022 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3 年，起息日

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兑付日为 2025 年 12 月 1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

额均为 20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30%；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12 月 1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5 亿元，

利率为年利率 2.80%。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发行了 2022 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2

年 12 月 7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12 月 7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5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80%。 

（3） 2024 年度中期票据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册发行 10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向交易商协会申请

注册发行 100 亿元普通中期票据；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上述注册事项，以

及后续发行中期票据的全部事宜。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3〕MTN1157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同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MTN1158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

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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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1 月 24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1 月 24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

均为 20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3.00%；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1 月

24 日，兑付日为 2029 年 1 月 24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5 亿元，

利率为年利率 3.20%。 

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3 月

8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3 月 8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19 亿元，

利率为年利率 2.78%。 

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3

月 27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3 月 27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25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95%。 

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30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5 月 30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20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52%。 

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五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五期绿色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6 月 24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6 月 24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6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34%。 

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10 月 25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5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65%。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4-1-51 

发行人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册发行 10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100 亿元普通中期票据；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上述注册事项，以及后续发

行中期票据的全部事宜。 

2024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4〕MTN1178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根据发行人《2024 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发行了 2024 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4 年 12

月 6 日，兑付日为 2027 年 12 月 6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50 亿

元，利率为年利率 2.30%。 

（4） 2025 年度中期票据 

发行人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册发行 10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100 亿元普通中期票据；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上述注册事项，以及后续发

行中期票据的全部事宜。 

2024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4〕MTN1179 号），同意接受发行人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50

亿元，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了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5 年 2

月 26 日，兑付日为 2030 年 2 月 26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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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60%。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发行了 2025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起息日为 2025 年 5

月 28 日，兑付日为 2028 年 5 月 28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30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15%。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发行了 2025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3 年，起息日

为 2025 年 10 月 22 日，兑付日为 2028 年 10 月 22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

总额均为 5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00%；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5 年

10 月 22 日，兑付日为 2030 年 10 月 22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25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21%。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发行了 2025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3 年，起息日

为 2025 年 11 月 27 日，兑付日为 2028 年 11 月 27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

总额均为 1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1.85%；品种二期限为 5 年，起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27 日，兑付日为 2030 年 11 月 27 日，计划发行总额及实际发行总额均为

29 亿元，利率为年利率 2.17%。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发行

的上述中期票据未发生还本付息违约情形，亦未处于延迟支付本息的状态。 

2. 发行公司债券 

（1）2016 年度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

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发行规

模不超过 150 亿元（含人民币 150 亿元）的公司债券；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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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保利房地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570 号），核准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的

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

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

内完成。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根据发行人《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发行了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其中品种二期限为 10 年，最

终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4.19%。 

（2）2019 年度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 5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发行规模不超

过 150 亿元（含人民币 150 亿元）的公司债券（含普通公司债券及可续期公司债

券），其中可续期公司债券不超过 50 亿元（含人民币 50 亿元）；并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 

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发行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公司债券方案的决议有效期延

长 12 个月至 2019 年 5 月 5 日；并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至 2019 年 5 月 5 日。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发行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公司债券方案的决议有效期再延

长 12 个月至 2020 年 5 月 5 日；并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相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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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2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保利发展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030 号），核准发行人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的

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

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

内完成。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根据发行人《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结果公告》，发行

人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发行了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其中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6.1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4.18%。 

根据发行人《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发行

人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发行了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其中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9.0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98%。 

根据发行人《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发行

人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了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0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65%；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9.4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90%。 

根据发行人《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结果公告》，发行

人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发行了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25.0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39%；品种二期限为 7 年，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最终发行规模为 5.3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70%。 

根据发行人《公开发行 2021 年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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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发行了 2021 年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

一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6.0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

为 3.17%；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5.9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45%。 

（3）2022 年度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

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发行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 98 亿元（含人民币 98 亿元）的公司债券；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 

2022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保利发展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580 号），核准发行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98 亿元的公

司债券。发行人在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

券。 

根据发行人《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专项

用于并购）发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发行了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专项用于并购），其中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59%。 

根据发行人《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发行了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2.89%；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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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 3.40%。 

根据发行人《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发行了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三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最

终票面利率为 3.00%；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最终票

面利率为 3.40%。 

根据发行人《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发行了 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

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2.89%；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最终票面利率为 3.28%。 

根据发行人《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发行了 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

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2.80%；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3 亿元，

最终票面利率为 3.40%。 

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

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发行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 99 亿元（含人民币 99 亿元）的公司债券；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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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 

2022 年 11 月 9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保利发展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800 号），核准发行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99 亿元的

公司债券。发行人在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

债券。 

根据发行人《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了 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

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2.30%；品种二未发行。 

根据发行人《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了 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3.20%。 

根据发行人《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发行了 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3.00%。 

根据发行人《2024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发行了 2024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票

面利率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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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了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2 亿元，最

终票面利率为 2.99%；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8 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 3.20%。 

根据发行人《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发行了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9 亿元，最终票

面利率为 2.99%；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最终票面利

率为 3.20%。 

根据发行人《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了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四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

终票面利率为 2.39%；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 2.50%。 

根据发行人《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发行了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五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2.27%；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最终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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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为 2.57%。 

根据发行人《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发行结

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了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六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2.20%；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 2.49%。 

（4）2024 年度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

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发行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含人民币 100 亿元）的公司债券；并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 

2024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保利发展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116 号），核准发行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的

公司债券。发行人在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

债券。 

根据发行人《2025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发行了 2025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7 亿元，最终票

面利率为 2.39%。 

根据发行人《2025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7 月 4 日发行了 2025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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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

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2.12%；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2.39%。 

根据发行人《2025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发

行结果公告》，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1 日发行了 2025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其中品种一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16 亿

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2.25%；品种二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为 7 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 2.55%。 

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等，同意发行人向包括

保利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规定条件的特

定对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9,500 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50,000 万元（含本

数）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 

2025 年 4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保利发展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853 号），核准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根据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85,000,000 张；发行对象共计 14

名；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50,000.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含增值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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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47,875.00 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采用阶

梯式票面利率，其中，第一年票面利率通过竞价方式确定为 2.20%；第二年至第

六年的票面利率分别在前一年票面利率的基础上固定增加 0.05%。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发行的上述公

司债券未发生还本付息违约情形，亦未处于延迟支付本息的状态。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上述已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合法、有效，不存在延迟还本付息情形。 

（二）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其将要履行、正在履行以及虽已履行完毕但可

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包括控股子公司作为合同一方的重大合同），除关

联交易中披露的关联交易合同外，这些重大合同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重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土地出让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如下： 

（1） 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南侧地块 

2025 年 12 月 11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大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2102022025A008”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位于大连

市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长江东路南侧、春海街西侧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18,877.46 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配套商业用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

62,982.00 万元。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62,982.00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付 10,796.40 万元。 

（2） 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大道东侧地块 

2025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武汉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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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编号为“WH-2025-B059”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武汉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位于武汉

市洪山区烽胜路与张家湾路交汇处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45,919.06 平方米，

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公园与绿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 48,620.00 万元。经核

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48,620.00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付

款进度支付 17,017.00 万元。 

（3） 南昌市西湖区丹桂路西侧地块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电子监管为“3601002025B000139”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让位于南昌市西湖区丹桂路以西、云海路以北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14,643.40 平方米，用途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 12,416.12 万

元。2025 年 11 月 13 日，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南

昌保煦置业有限公司与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电子监管号为

“3601002025B000139-1”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根据

合同约定，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变更为南昌保煦置业

有限公司。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12,416.12 万元已

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付 6,238.06 万元。 

（4） 佛山市顺德区天宁路南侧地块 

2025 年 8 月 15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佛山市正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440606-2025-000385”的《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佛山市正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位于佛

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天宁路南侧、土荫路东侧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54,945.06 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

饮用地、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 100,001.00 万元。经核

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100,001.00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

付款进度支付 50,000.50 万元。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4-1-63 

（5） 江门市蓬江区天福路东侧地块 

2025 年 10 月 14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江门和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

门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440703-2025-000002”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江门和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位于江门市蓬江

区育德街与天沙河交叉口东北侧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67,541.13 平方米，用

途为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二类）、零售商业用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 73,701.00

万元。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73,701.00 万元已按照

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付 44,220.60 万元。 

（6）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北侧地块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保利(甘肃)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兰

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甘让 A（兰【2025】35 号）”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保利(甘肃)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位于兰

州市城关区东岗片区 T667#规划路以北、S682#规划路以东的地块，出让宗地面

积为 18,884.00 平方米，用途为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二类），土地出让价款总额

为 19,410.00 万元。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19,410.00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付 3,862.00 万元。 

（7） 佛山市南海区五岭路北侧地块 

2025 年 12 月 15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与佛山市自

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440605-2025-000124”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根据合同约定，保利华南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石

𬒔社区五岭路北侧、工业路南侧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52,741.15 平方米，用

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

为 126,578.76 万元。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126,578.76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付 63,289.38 万元。 

（8） 广州市海珠区南泰路 AH0124032 地块 

2025 年 12 月 11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广州市邦杰置业有限公司与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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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440105-2025-000013”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广州市邦杰置业有限公司受让位于广州市海珠区

南泰路 168 号南泰路以北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42,208.00 平方米，用途为普

通商品住房用地、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土地出让价

款总额为 350,000.00 万元。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350,000.00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付 120,000.00 万元。 

（9） 揭阳市揭东区磐东街道 CYY2025032 地块 

2025 年 12 月 27 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揭阳市和越实业有限公司与揭阳市

自然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445201-2025-000027”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揭阳市和越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位于揭阳市揭东区磐石街

道环市北路以北、阳美大道以东的地块，出让宗地面积为 36,270.07 平方米，用

途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 19,011.00 万元。经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出让金 19,011.00 万元已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支

付 3,802.20 万元。 

2. 重大银行借款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银行借款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合同金额在 30.00 亿元及以上的重大

银行借款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余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广州君御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城南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荔湾支行、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河

支行、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400,000.00  160,637.50 

从首笔贷款资

金的提款日（包

括该日）/生效

日起至

2026.9.21 止，

共计 5 年 

广州君御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提供不

动产、在建

工程抵押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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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余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2 

佛山保玥

置业有限

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市分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分行 

350,000.00 150,075.00 

从首笔贷款资

金的提款日（包

括该日）起至首

次提款日之后

四年或本合同

项下全部贷款

全部结清之日

（包括该日）止

的期间，最长不

超过 4 年 

佛山保玥

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

抵押担保、

保利华南

实业有限

公司提供

股权质押

担保 

3 

郑州保利

亨业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直属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自贸区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中原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400,000.00 291,647.96 

自首笔贷款的

提款日/生效日

至 2028.8.10 

无 

4 

广州保韵

置业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西华

路支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东

山支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城

南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荔湾支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500,000.00 33,976.00 
自提款日/生效

日起五年 

广州保韵

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

不动产抵

押担保 

5 

陕西乐塬

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350,000.00 298,422.10 

2023.4.13-2028.

4.12 

保利发展

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担保 

6 

广州邦杰

置业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城南支

450,000.00 291,971.00 

自首笔贷款资

金的提款日起

5 年 

广东保利

城市发展

有限公司

提供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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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余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广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黄埔支

行、保利财务有限公

司 

质押担保 

7 

陕西荣泉

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兴庆

路支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咸新区

分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行、 

370,000.00 141,124.32 

自首笔贷款资

金的提款日/生

效日至

2027.5.8 

陕西保利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等提供

股权质押

担保 

8 

广州保鸿

置业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荔湾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西华路支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城南支行、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1,100,000.

00 

1,099,672.0

0 

自提款日/生效

日起五年 

广州保鸿

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

不动产及

地上建筑

物抵押担

保 

9 

广州市埔

域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西华

路支行、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

分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广州

700,000.00 583,722.50 
自提款日/生效

日起五年 

广东保利

城市发展

有限公司

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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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余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守鸿置地

（广州）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西华

路支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 496,035.00 
自提款日/生效

日起五年 
无 

3．对外担保 

（1）按揭贷款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及其下属房地产

子公司按房地产经营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967,287.95 万元。 

（2）对外担保 

根据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担保明细、担保合同等资料，除

上述阶段性担保及纳入合并口径计算的发行人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

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外担保主要为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按

照持股比例对合营、联营企业的融资借款提供的担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营、联营企业提供担保

的情况如下： 

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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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保利发展 

 

徐州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55.24 2022/1/10 2027/6/21 

5,950.00 2024/3/20 2026/6/21 

5,950.00 2024/3/20 2026/12/21 

1,324.72 2022/9/26 2028/2/18 

850.00 2022/9/26 2028/2/18 

50,000.00 2024/5/15 2029/5/14 

63.46 2021/10/8 2026/3/21 

138.58 2021/10/8 2026/9/21 

8,383.24 2021/10/8 2027/9/21 

42.95 2021/10/13 2026/3/21 

69.51 2021/10/13 2026/9/21 

47.91 2021/10/13 2027/3/21 

2,897.95 2021/10/13 2027/9/21 

67.61 2021/10/14 2026/9/21 

南京弘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6.19 2021/10/14 2027/3/21 

4,089.34 2021/10/14 2027/9/21 

23.95 2022/9/9 2026/3/21 

保利（北京）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和信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700.00 2022/12/16 2052/12/16 

保利江苏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

司 

南京弘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77 2022/9/9 2026/9/21 

85.90 2022/9/9 2027/3/21 

5,196.07 2022/9/9 2027/9/21 

南京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52.20 2025/1/26 2026/11/30 

1,053.50 2025/6/18 2026/11/30 

1,538.60 2025/6/18 2027/3/31 

4,100.00 2025/1/7 2027/12/31 

广东保利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碧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71.04 2020/3/1 2026/6/7 

浙江保利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 
绍兴雅宏置业有限公司 9,009.93 2021/3/25 2028/1/12 

保利（中山）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珠海天志发展置业有限公司 12,986.70 2024/9/29 2027/9/28 

佛山南海祁禹置业有限公司 20,100.00 2024/11/13 2029/11/12 

杭州滨保实业有限公司 

22,819.50 2022/1/25 2042/1/24 

1,742.22 2021/3/19 2026/7/23 

533.33 2021/3/24 2026/3/8 

4,444.44 2021/3/24 202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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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666.67 2021/3/30 2026/3/8 

2,191.11 2021/3/30 2026/7/23 

795.56 2021/3/31 2026/7/23 

5,019.14 2021/4/23 2026/7/23 

4,635.56 2021/4/30 2026/7/23 

南京东之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00.00 2021/5/31 2026/7/23 

2,450.00 2023/3/29 2026/12/27 

304.66 2023/4/20 2026/12/27 

3,969.37 2023/4/20 2027/3/27 

3,969.37 2023/4/20 2027/6/27 

3,969.37 2023/4/20 2027/12/12 

2,450.00 2023/5/4 2026/3/27 

2,145.34 2023/5/4 2026/6/27 

2,450.00 2023/5/4 2026/9/27 

南京中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969.37 2023/5/4 2027/9/27 

徐州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2022/1/10 2026/6/30 

50.00 2022/1/10 2026/12/30 

北京荣轩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天志发展置业有限公司 50.00 2025/9/11 2030/8/18 

经核查，针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上交所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程序合

法、合规。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效，

当事人权利义务明确，已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存在潜在纠纷。在上述合同项下发行

人所承担的义务与其依据其他合同应承担的义务并无冲突。 

（三）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

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第一部分相关期间事项

第八条“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所述有关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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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为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合法有效。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

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收购行为。 

十二、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

未对现行章程进行修改。 

十三、发行人法人治理机构及规范运作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

召开的主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如下： 

（一）股东会 

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未召开股东会。 

（二）董事会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决议内容 独立董事意见 

1 
2026年第 1次临时

董事会会议 
2026.1.9 ▪ 《关于总部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 

2 
2026年第 2次临时

董事会会议 
2026.1.27 

▪ 《关于开展商业不动产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

及相关授权事项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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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2026.4.16 

▪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相关报

告的议案》 

▪ 《关于 2025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 《关于 2026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关于 2026 年度套期保值业务计划的议案》 

▪ 《关于对保利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风险持

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 《关于与公司高管兼任董事的关联合营联营

企业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于与关联合伙企业及相关主体开展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关于与关联合营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开

展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 

十四、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出具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在发

行人

担任

的职

务 

持有发

行人股

份数量 

（万股） 

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 担任职务 
是否为股东单

位或关联公司 

1  刘平 
董事

长 
772.32 保利南方集团 董事长 是 

2  陈关中 董事 — 保利集团 总会计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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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在发

行人

担任

的职

务 

持有发

行人股

份数量 

（万股） 

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 担任职务 
是否为股东单

位或关联公司 

3  潘志华 

董事,

总经

理 

30.26 保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是 

4  彭祎 董事 — — — — 

5  童云翔 董事 —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是 

保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是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 是 

6  张方斌 董事 — — — — 

7  章靖忠 
独立

董事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主任 否 

8  张峥 
独立

董事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否 

9  张俊生 
独立

董事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否 

10  王一夫 
财务

总监 
— 

保利财务有限公司 董事 是 

保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是 

11  黄海 

董事

会秘

书 

111.57 — — — 

12  张艳华 
副总

经理 
3.25 国铁保利设计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 

13  唐翔 
副总

经理 
8.00 

广东和智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董事长 是 

14  陈刚 
副总

经理 
— — — — 

15  

吴兰玉 
副总

经理 
— 

保利艺术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 
董事 是 

16  
珠海和乐教育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董事长 是 

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5ad29afad90d641924877c5e064ea56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f60d972e5ccf2b119b33afef2b9522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1b6cfb0531d44bdfbb59c4dae905bf9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496604aa3ba278e11ec29c8a267c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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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 

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未发

生变化，除新增以下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外，发行人境内其他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

收优惠未发生变化： 

1.西部大开发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1）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的规定，贵阳保成企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鼓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

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计算缴纳。 

（2）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的规定，成都锦华悦投资有限公

司主营业务为鼓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业所得

税减按 15%税率计算缴纳。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的规定，成都保双置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鼓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业所得税

减按 15%税率计算缴纳。 

（4）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的规定，成都市保椿置业有限公

司主营业务为鼓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业所得

税减按 15%税率计算缴纳。 

（5）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的规定，成都市保新成天置业有

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鼓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业

所得税减按 15%税率计算缴纳。 

2.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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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20〕31 号）的规定，琼海保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鼓

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

计算缴纳。 

（2）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20〕31 号）的规定，三亚保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鼓

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2025 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

计算缴纳。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20〕31 号）的规定，三亚保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鼓

励类产业，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 2025 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

计算缴纳。 

（二）发行人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公布的税收违法案件信息，补充期间内，无与发行人及

其重要子公司相关的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根据相关税务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能

够遵守我国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未出现因违反国家和地方税收法律、法

规而被税务部门重大处罚的情况。 

（三）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政府补助”明细及收款

凭证等资料，发行人补充期间内享受主要财政补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万元） 拨款或批准单位 依据文件 

1 租赁住房类补贴 1,380.18 
广州市番禺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奖

补实施办法》 

2 
引领型企业奖励资

金 
1,195.10 

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经济发展局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引

领型企业实质性运营发展扶持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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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安全生产等标准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021 年 1 月 1

日前，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前须满足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的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除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外，其余房地产开发项目无需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就其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取得相关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或无需取

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

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开披露的信息，发行人补充期间

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以重大行政处罚的

情形。 

（三）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是商品房，根据有关规定，在其交付给购房人之前，

需要报经主管部门验收并出具建设项目综合验收合格文件。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而受到重大行

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项目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项目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取得新增项目开发证照。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已按项目进度获

得相应的政府批准文件及开发证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

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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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根据立信出具的《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2025 年度》（信会师报字[2026]第 ZG11036 号），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凭证等资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930,829,096.09 元，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余额为 638,393,001.98 元（含相关利息收入），此外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910,392,354.95 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前次募集资金的

使用不存在未经批准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重大诉讼、仲裁情况或行政处罚情况 

1. 诉讼、仲裁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公告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诉讼、仲裁资料、发行人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开信息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1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其业务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尚未了结的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补充期间，《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未发生变化，发

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尚未了结的标的金额在 1 亿元以上的主要诉讼、仲裁案件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事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简介及进展情况 

1  

福州中保兴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闽侯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

同纠纷 

13,515.72 

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国土出

让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交付

五通一平的净地，但被告交付土

地未达到五通条件且有未拆迁

地块，导致原告无法进场施工。

 
1 中国裁判文书网网址：https://wenshu.court.gov.cn/；人民法院公告网网址：https://rmfygg.court.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 。 

https://wenshu.court.gov.cn/
https://rmfygg.court.gov.cn/
http://zxgk.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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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事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简介及进展情况 

2025 年 12 月，原告以被告未按

照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的约

定交付土地导致无法开工建设，

且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为由向

福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要求解除国土出让合同，并要求

被告返还土地出让金 12,000 万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及律师费。截

至报告期末，福州仲裁委员会尚

未开庭审理该案件。 

2  

湖北长虹红

旗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湖北诚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保利（武汉）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拉萨开

发区凰朝投资

有限公司、拉萨

锐旭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同纠纷 21,591.89 

2010 年，原告（甲方）与湖北诚

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

被告、武汉林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乙方）签订协议，约定乙

方向甲方支付城中村改造相关

补偿款、还建安置费等费用，甲

方委托丙方代为收取上述费用。

2025 年 11 月，甲方以丙方未全

额向其支付土地补偿费为由向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丙方、

乙方，要求丙方向其支付土地补

偿费、安置补偿费 15,955.50 万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乙方在欠付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范围内

承担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

费和逾期利息的责任。乙方对此

辩称其已向丙方支付全部土地

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乙方对丙

方付款义务不承担责任。截至报

告期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尚

未开庭审理该案件。 

3  

深圳市大马

化置业有限

公司 

武汉世纪泓博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保利

（武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物权确权纠

纷 
14,243.72 

2021 年 3 月，原告与武汉世纪泓

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

及第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

乙方第三人欠原告的借款及利

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乙方代第

三人向原告支付借款及利息

14,243.72 万元，乙方同意将 57

处房产出售给原告，购房款

14,243.72 万元与上述借款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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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事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简介及进展情况 

息相抵。2025 年 10 月，原告以

被告未交付上述房产为由向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

求乙方向原告交付上述房屋，如

未能交付则乙方需向原告支付

14,243.72 万元及逾期利息，保利

（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

此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辩称涉诉

房产已被查封无法交付，且原告

已书面确认不得向乙方主张任

何债权及担任责任。截至报告期

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开

庭审理该案件。 

4  
赣州市自然

资源局 

赣州众星晟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

同纠纷 

40,579.78 

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国土出

让合同约定，被告应在 2023 年 1

月 16 日前完成项目建设竣工。

2025 年 8 月，原告以被告未能按

照约定时间竣工为由向赣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起诉，要求被

告 支 付 延 期 竣 工 违 约 金

40,579.78 万元（暂计）。被告辩

称竣工延期系政府审批延迟及

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截至报告

期末，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已开庭审理该案件，尚在审理过

程中。 

5  
王艳娟、马

疆 

保利（天津）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及秦皇岛

德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资、合作

开发房地产

合同纠纷 

12,242.61 

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作协

议约定，原告与保利（天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一）共

同投资秦皇岛德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被告二），双方按照

持股比例向被告二对等投入。

2025 年 8 月，原告以被告未能按

约定对等投入为由向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

一承担未对等投入的违约金

10,449.61 万元，被告一向被告二

提供 1793 万元股东借款用于偿

还原告向被告二提供的股东借

款。被告一辩称原告实际并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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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

人 
事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简介及进展情况 

被告二提供上述股东借款，且原

告已违反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一

有权延迟对等投入。截至报告期

末，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尚

未开庭审理该案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案件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与相关合作方、政府部门、

拆迁对象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属于正常经营行为，该等案件不会对发

行人的业务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因房屋质量、房地产项目延期交付或交付困难等导致的纠

纷案件呈现出诉讼标的额较小、案件相对分散的特点。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及控

股子公司因上述原因导致的诉讼标的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纠纷案件分别为 19件、

16 件、16 件，上述纠纷案件数量较少、涉及的金额较小，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房屋质量纠纷、房地产项目延期交付或交付困难纠纷或潜在纠纷，

上述纠纷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2. 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行政处罚资料、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

在信用中国网站下载的市场主体专用信用报告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信用中国、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及相关政府网站，报告期

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

影响恶劣等的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发行人不存在构成严重损害投资

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及重要子公司不存在因违规融资、违规拿地等违法行为受到主管部门

行政处罚的情况。 

补充期间，发行人及重要子公司未新增罚款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主要行

政处罚。 

3.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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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最近五年（2021 年至 2025 年）公告文件、发行人说明，并经本

所律师查阅公开信息，发行人最近五年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开信息及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开信息及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合理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案件。 

十九、对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系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编制，本所律

师参与了《募集说明书》法律相关部分章节的讨论，本所律师特别对《募集说明

书》及其摘要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本所律师认为，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本补充法律意见相关

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无矛盾之处。本所及本所律师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相关内容无异议，确认《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会因引

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可

转债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并取得了上交所的审核同意意见。但发行人本次发行能

否实际进行，尚有待于中国证监会的最后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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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

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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